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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2017 年新发布和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的，不涉及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 > 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或“财会[2017]22 号”），要求
在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因此，公司将按要求对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执行。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22 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

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
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
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
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应
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调整，由于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国家相关准则规定进行的调整，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且变更事项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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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和《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2019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21 日《关于核准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50 号）同意，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7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
币 6.43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4,521.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87,082.62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15） 验字第
60646608_H0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76,027.70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2,355.37 万元。 具体使用及结存
的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521.00
减：承销费及保荐费 6,583.52
减：其他发行费用（注 1） 854.86
募集资金净额 87,082.62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32,824.84
减：以募集资金投入承诺投资项目的金额 16,221.08
减：偿还银行借款金额 26,981.78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1,300.44
募集资金余额（注 2） 12,355.37

注 1：公司为新股发行所发生的承销费等发行所需费用共计人民币 7,438.38 万
元， 除已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扣除的承销费及保荐费人民币 6,583.52 万元以外，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854.86 万元系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转上述发行费用。

注 2：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
了《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2015 年 9 月 16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签订了《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州支行签订了《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协
定存款协议书》。 上述协定存款已经公司 2015 年 7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均不影响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
以及资金的流动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办理上述协定存款
的余额合计 12,355.37 万元。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13 日《关于核准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96 号）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向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上善若水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宏
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7,162,17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5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233.52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9,965.58 万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瑞华验字[2019]第 450300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40,278.69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9,775.12 万元。 具体使用及结存
的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1,233.52
减：承销费及保荐费 1,093.22
减：其他发行费用（注 1） 174.72
募集资金净额 79,965.58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7,593.47
减：以募集资金投入承诺投资项目的金额 32,685.22
减：偿还银行借款金额 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 88.23
募集资金余额 39,775.12

注 1：公司为新股发行所发生的承销费等发行所需费用共计人民币 1,267.94 万
元， 除已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扣除的承销费及保荐费人民币 1,093.22 万元以外，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74.72 万元系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划转上述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广西绿城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
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自募
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
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交通银行南宁福建园支
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州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5 年 6 月 5
日，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
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开户行 账号 性质 余额
(人民币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江南支行 45001604950059669999 活期存款 95,369,529.26

交通银行南宁福建园支行 451060501018160070700 活期存款 1,446.8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州
支行 552050100100137494 活期存款 28,182,760.19

合 计 123,553,736.29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福建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江南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 年 7 月 25 日， 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等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
异。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行 账号 性质 余额
(人民币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江南支行 45050160495000000745 活期存款 379,214,691.5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福建
园支行 451060501018160118581 活期存款 18,536,553.56

合 计 397,751,245.12
三、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3,285.7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76,027.7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2,824.84 万元（详见附件 1）。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40,278.69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40,278.6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593.47 万元（详见附件 2）。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南宁市河南水厂改造扩建一期工程 37,075.05 37,052.81
2 南宁市五象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23,965.30 18,011.40
3 五象新区玉洞大道供水管道一期工程 5,036.63 5,036.63
4 偿还银行借款 27,000.00 27,000.00

合 计 93,076.98 87,100.84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824.84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万元)

本次置换金额(万
元)

1 南宁市河南水厂改造扩建一期工程 15,681.94 15,659.70
2 南宁市五象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23,083.69 17,129.79
3 五象新区玉洞大道供水管道一期工程 35.35 35.35

合 计 38,800.98 32,824.8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15) 专字第
60646608_H06 号专项鉴证报告。 2019 年度，公司无新增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南宁市陈村水厂三期工程项目 39,613 30,000

2 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 165,928 130,000

合 计 205,541 160,000

2019 年 7 月，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1,233.52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9,965.58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南宁市陈村水厂三期工程项目 14,866.59

2 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 65,098.99

合 计 79,965.58

2019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93.47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万元)

本次置换金额
(万元)

南宁市陈村水厂三期工程项目 11,242.37 7,593.47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9]45030005 号专项鉴证
报告。

五、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相关信息，不存
在违规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附表：1、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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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00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总数不超过 46,448 万股。 本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463,214,000 股， 每股面值 1 元，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6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99,995,38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8,407,18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11,588,200.00 元。 上述资金于 2014 年 9 月 1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4200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99,995,380.00 元，非公开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88,407,180.00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650,523,588.06 元，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服务费净额为人民币 38,935,388.06 元。 期末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与募集资
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
行支行签署了《现金管理监管协议》，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华英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形。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聘请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原华英证券未完成的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持续督导工作交由浙商证券承
接。 公司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署了《现金管理监管协议》，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支行签署了《募集资四方监管协议》。

为便于公司募集资金的结算和管理，加强银企战略合作，公司于 2015 年 7 月注销了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专户内募集资金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
浦支行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原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已失效，公司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10 月，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本次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为便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管理，2018 年 7 月，公司注销了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支行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8 年 8 月，公司注销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太上湖项目 A、B 地块）。 上述注销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所对应的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公司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2 月全部使用完毕；同月，公司注销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2261919000016109），
自此，公司全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均已注销完毕。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号 项目 存续状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1102261919000016109 太上湖项目（2地块）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1102261919000016233 太上湖项目（A、B地块）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行 1001262129204643565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03335100040025199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31001522917059888888 已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 75010157870001604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216110100100213012 已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1,714.61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子项目名称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 2014年 9月 12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金额
1 太上湖项目（A地块） 50,000.00 6,812.28
2 太上湖项目（B地块） 20,000.00 1,146.86
3 太上湖项目（2地块） 91,158.82 3,755.47

合计 161,158.82 11,714.61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4310 号报告验证。 上述置换事项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毕。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0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 月、2015 年 2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万元、12,000.00 万元和 6,000.00 万元，2015 年 5 月，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70,000 万元。 2015 年 5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
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5 年 10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5 年 11 月，公司
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6,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万元。 2016 年 1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1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6 年 2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1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和 10,000.00 万元。 2016 年 9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6 年 1 月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4,000 万元。 2016 年 10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1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万元、10,000.00 万元、5,000.00 万元。 2017 年 10 月，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2018 年 1 月，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1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公司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公司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4 年 9 月 12 日，经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苏州华丽家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苏州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90,000.00 万元（含 90,000.00 万
元）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循环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共计 510,000.00� 万元，取得收益共计 1,801.48 万元。

2016 年起至 2019 年末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其他变更以及对外转让或置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61,158.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94.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5,052.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累计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分变更（如
有） 总额

金额
(1)

（注 1）

累计投入金
额（2）

房地产开发
项目货币资
本金（注 4）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4)＝(2)/(1)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注 2）

预计
效益

生重大变
化

太上湖项目(A)
地块 无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3,035.11 3,035.11 106.07%

其中：A-1 项目
竣工日期 ：2016
年 9 月；A-2 项
目 竣 工 日 期 ：
2017年 1月

A 地块本年度
实现效益 0 万
元

A 地块实现效
益 3,940.40 万
元(注 5)

否 否

太上湖项目(B)
地块 无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707.28 707.28 103.54% B 项 目 竣 工 日

期：2017年 7月

B 地块本年度
实现效益 -3,
526.22万元

B 地块实现效
益 6,695.60 万
元（注 6）

否 否

太上湖项目(2)
地块 无 91,158.82 91,158.82 91,158.82 1,494.68 91,309.97 151.15 100.17%

其中：2-1 项目
竣工日期 ：2017
年 7 月；2 项目竣
工日期：2019 年
8月

其中：2 地块本
年度实现效益
49,280.61万元

2 地块实现效
益 63,540.13
万元（注 7）

是 否

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注 3）

不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161,158.82 161,158.82 161,158.82 1,494.68 165,052.36 3,893.5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六）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3：“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系截至期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注 4：房地产开发项目货币资本金，根据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规定：凡项目在苏州市区内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需按规定缴存一定金额的货币资本金至监管银行，根

据项目工程的建设进度逐步申请解款予以返还。
注 5：太上湖项目(A)地块分为 10 幢高层及暂未开发的酒店式公寓。 未达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系已实现效益的 10 幢高层平均售价为 6,056.64 元 / 平方米以及酒店式公

寓尚未开工。
注 6：太上湖(B)地块为 6 幢高层，未达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系汇算清缴土地增值税导致，平均售价为 9,204.69 元 / 平方米。
注 7：太上湖(2)地块为 24 幢高层，基本已实现效益，平均售价为 11,862.98 元 / 平方米。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521.00�(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85.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027.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注 3)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南宁市河南水厂改造扩
建一期工程 否 37,052.81 37,052.81 37,052.81 1,225.86 28,360.37 -8,692.44 76.54% 主体已投入使用 2,200.48 是 否

南宁市五象污水处理厂
一期工程 否 18,011.40 18,011.40 18,011.40 18,031.86 20.46 100.11% 2019年 2月 3日 -700.02 否（注 4） 否

五象新区玉洞大道供水
管道一期工程 否 5,036.63 5,036.63 5,036.63 2,059.86 2,653.69 -2,382.94 52.69% 建设中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借款(注 2) 否 27,000.00 26,981.78 26,981.78 26,981.78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7,100.84 87,082.62 87,082.62 3,285.72 76,027.70 -11,054.9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绿城水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5年 9月 15日，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了《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
2015年 9月 1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签订了《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2015年 9月 15
日，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州支行签订了《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协定存款协议书》。 上述协定存款已经公司
2015年 7月 1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均不影响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
额以及资金的流动性。

注 1：募集资金总额系根据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注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87,100.8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082.62 万元。 不足部分调减拟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8.22 万元。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募集资金不适用于计算实现的收益。
注 3：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宁市五象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募集资金专户产生利息收入 20.64 万元，其中继续投入该项目金额为 20.46 万元。
注 4：由于五象新区目前仍处于开发阶段且入住率低，接入厂区的污水水量偏低，导致污水处理负荷率偏低,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没有达到预计效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81,233.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278.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278.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南宁市陈村水厂三期工
程项目 否 30,000 14,866.59 14,866.59 13,030.05 13,030.05 -1,836.54 87.65% 建设中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
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 130,000.00 65,098.99 65,098.99 27,248.64 27,248.64 -37,850.35 41.86% 2020年 8月 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60,000.00 79,965.58 79,965.58 40,278.69 40,278.69 -39,686.8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绿城水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系根据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计算得出，未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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